
 

 

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（2022）粤 0309执 873号之一   

申请执行人李黎明，男, 汉族，1977 年 1 月 13 日生，

户籍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文石村委会文石村 90号，

身份证号码 362401197701134911。 

被执行人詹超，男, 汉族，1981年 9 月 6 日生，户籍地

湖北省黄梅县黄梅镇师范路 185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21127198109060076。 

被执行人卢桦，女, 汉族，1981 年 7 月 29 日生，户籍

地湖北省黄梅县黄梅镇师范路 185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21182198107294148。 

申请执行人李黎明与被执行人詹超、卢桦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1）粤 0309 民初

9160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

行，要求被执行人支付人民币 157899.47 元及利息，本院依

法受理，执行案号为（2022）粤 0309 执 873号。   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向被执行人詹超、卢桦送达了执

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，但其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

义务。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詹超、卢桦共同共有的位于

黄梅镇大众路 9 号中港名居 9 幢 1 单元 1204 室房产（不动

产权证书号：黄梅县房权证黄梅镇字第 1228105 号），查封

案号为（2022）粤 0309执 873号。 

本院认为，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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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，依法应拍卖、变卖上述房产以清偿其债务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

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詹超、卢桦共同共有的位于黄梅镇

大众路 9 号中港名居 9 幢 1 单元 1204 室房产（不动产权证

书号：黄梅县房权证黄梅镇字第 1228105号）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

执  行  长    滕  树  全 

执  行  员    曾  志  浩 

执  行  员    何      成 

 

 

二○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

 

 

  书  记  员    王      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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